成武县卫生健康局
2026年度放射诊疗检查计划及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规范介入诊疗放射卫生防护执业行为，完善各项放射防护规章制度和放射防护安全设施，保障从事介入诊疗的医务工作者、就诊患者和相关公众的健康权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意义
通过专项监督检查，加强对介入诊疗的放射卫生监督管理，最大限度保护从业医务工作人员的健康权益，打击介入诊疗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开展介入诊疗的工作秩序。对介入诊疗放射防护设施配备、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管理等重点环节进行监督检查，促进医疗机构提高依法执业意识，规范介入诊疗行为，完善各项放射防护管理制度，落实相关规定要求，提高介入诊疗质量和管理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
二、工作重点
（一）工作范围
全县各级各类开展介入诊疗的医疗机构。
（二）工作重点
医疗机构落实《职业病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法规和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情况。
1、《放射诊疗许可证》持证情况；
2、新建、改建、扩建介入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放射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情况；
3、介入诊疗工作场所和设备放射防护检测、设备性能检测情况；
4、放射防护管理制度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
5、放射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情况；
6、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和防护知识培训情况；
7、介入诊疗场所辐射危害警示标志、温馨提示及通风设施情况；
8、其他相关情况。
三、主要措施
（一）医疗市场监督科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
（二）专项检查工作采取医疗机构自查、成武县卫生健康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方式进行。
四、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与自查自纠阶段（4月）。研究制定并下发具体工作实施计划和工作方案，指导辖区内开展介入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二）集中整治阶段（5月至8月）。
[bookmark: _GoBack]1.排查问题（第一阶段）
根据医疗机构放射防护工作自查表、介入诊疗设备及人员情况汇总表等内容对开展介入诊疗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排查问题，采取指导完善、责令改正、下达监督意见书、立案调查等查处措施。
2.回头看（第二阶段）
对前期发现的问题回头看，确保监督中发现问题落实到位。
（三）抽查督导阶段（6月至9月）。单位将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抽查。
（四）整改落实及总结上报阶段（10月）。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按照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制定整改措施，加以落实到位。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要充分认识此次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把专项整治抓实抓细。
（二）加大执法力度，落实监督职责。对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场所设备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未按规定进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放射防护管理制度措施不落实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在加强卫生监督管理的同时，要重视社会举报线索，做到案件查处到位、责任追究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三）加强舆论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在专项监督执法活动中，要对典型案件及时曝光，提高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同时，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工作，强化社会监督，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
（四）注重以点带面，完善监管机制。要按照整顿与建设并举、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日常监督检查与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的原则，抓好落实。要注重总结经验、做法，树立典型、以点带面，逐步探索建立介入诊疗放射卫生监管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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